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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度省级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报表目录

一、部门自评报告
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自评表

三、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汇总表

  1.全省法院业务费

  2.法庭运维费



2023年度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

部门（单位）名称 永靖县人民法院

年度资金预算情况

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 年初预算数（万元） 全年预算数（万元） 实际支出数（万元） 执行率 分值 得分

全年支出 2155.27 2766.19 2472.91 89.40% 10 8.94 

其中：基本支出 1695.27 2102.71 1812.19 86.18% -

项目支出 460 663.48 660.72 99.58% -

年度总体绩效目标

完成情况

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

目标1：提高审判办案质效，使案件法定审限内结案率达到 95%以上。

目标1完成情况：我院本年度受理案件工作 、审理执行案件工作、审判民商事案件工作

、审判刑事案件案件、审判行政案件工作均已完成 ，有效保障了审判服务。案件法定审

限内结案率达到100%。

目标2：加强队伍素质能力建设，本年度计划开展相关业务培训活动 ，进一步提高干警业务能力 ，确保

我院工作人员技能水平的提升 。

目标2完成情况：我院抓实教育培训，切实提升司法能力，加强能力建设，实施能力提

升系列工程，培育复合型司法人才。

目标3：保障我院装备购买等活动支出 ，保障法院日常运转，履行相关职能。 目标3完成情况：完成装备购置工作，采购执法执勤用车1辆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

部门管理

资金投入

基本支出预算执行率 =100% 86.18% 2 1.72 

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 =100% 99.58% 2 1.99 

“三公经费”控制率 <=100% 76.78% 2 2

结转结余变动率 <=0% 5.87% 2 0

财务管理

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2 2

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规范 2 2

采购管理 政府采购规范性 规范 规范 2 2

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2 2

人员管理 在职人员控制率 <=100% 98.51% 2 2

重点工作管理 重点工作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2 2

履职效果

部门履职目标

数量指标1：开展业务培训次数 =10 10 2.96 2.96

数量指标2：民商事案件结案率 >=85% 98.39% 2.94 2.94

数量指标3：行政案件结案率 >=85% 93.42% 2.94 2.94

数量指标4：刑事案件结案率 >=80% 95.16% 2.94 2.94

数量指标5：装备购置工作完成率 >=100% 100% 2.94 2.94

质量指标1：案件审判完成率 =100% 100% 2.94 2.94

质量指标2：购置装备验收合格率 =100% 100% 2.94 2.94

质量指标3：发回改判率 <=35% 1.25% 2.94 2.94

时效指标1：判决文书送达及时性 及时 及时 2.94 2.94

时效指标2：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>=95% 100% 2.94 2.94

时效指标3：装备购置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2.94 2.94

成本指标：成本控制情况 预算范围内 100% 2.94 2.94

部门效果目标

经济效益指标1：执行标的到位率 >=10% 22.22% 2.94 2.94

社会效益指标1：维护司法公正 维护 100% 2.94 2.94

社会效益指标2：当场立案率 >=90% 100% 2.94 2.94

服务对象满意度

诉讼双方满意度（%） =92% 92% 5 5

人民群众满意度（%） >=92% 92% 5 5

社会影响

单位获奖情况 >=0 0 2.94 2.94

违法违纪情况 =0 0 2.94 2.94

能力建设

长效管理

中期规划建设完备程度 完备 98% 2 2

党建工作开展规律性 规律 100% 2 2

信息化管理覆盖率 =100% 98% 2 2

人力资源建设 人员培训机制完备性 完备 98% 2 2

档案管理 档案管理完备性 完备 100% 2 2

合计 100 96.65 优秀

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：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和省委巡视 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 ，如没有填无。

注： 1.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 ，满分为100分，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二 、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，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 （中央和省委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
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），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，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 ：预算执行率10分、部门管理指标20分、履职效果指标50分、能力建设指标1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，二、三级指标权重

分值由各部门根据指标重要程度 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 。

     2.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，应根据部门本级和所属单位整体支出自评情况分析汇总形成 ，对于定量指标，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；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 ：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

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 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 ，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合理填写完成比例，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加权平均计算。



2023年度省级部门预算支出项目绩效自评结果汇总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自评得分 备注全年预算数（A）

全年执行数（B）
执行率
（B/A）

小计 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

1 全省法院业务费 永靖县人民法院 217.04 180 37.04 214.27 98.72% 99.87

2 法庭运维费 永靖县人民法院 40 40 0 40 100.00% 100

合计 257.04 220 37.04 0 254.27



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项目名称： 全省法院业务费

主管部门： 永靖县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： 永靖县人民法院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

（万元）
全年预算数（万元） 全年执行数（万元） 执行率（%） 分值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145 217.04 214.27 98.72 10 9.87

其中：财政拨款 145 217.04 214.27 98.72 -

其他资金 0.00 -

年度总体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保障法院审判工作顺利进行，提高司法为民、公正司法水

平。为维护全县和谐稳定社会环境做出努力 。
以上预期目标均完成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（权重）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成本指标

经济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情况 定额标准内 100% 20 20

社会成本指标

生态环境成本指标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结案率 >=90% 98.07% 3.33 3.33

开展业务培训次数 10次 10次 3.33 3.33

物业管理面积 5530㎡ 5530㎡ 3.33 3.33

信息化运维服务完成率 100.00% 100.00% 3.37 3.37

质量指标

维修维护项目验收合格率 100.00% 100.00% 3.33 3.33

物业管理合格率 100.00% 100.00% 3.33 3.33

信息化运维服务验收合格率 100.00% 100.00% 3.33 3.33

一审服判息诉率 >=90% 91.05% 3.33 3.33

时效指标

办案经费支付及时率 100.00% 100.00% 3.33 3.33

法定审限内结案率 >=90% 100% 3.33 3.33

维修修护及时性 及时 及时 3.33 3.33

信息化运维工作及时性 及时 及时 3.33 3.33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 挽回经济损失效果 显著 98% 5 5

社会效益指标

维护社会稳定 良好 100% 10 10

有效保障审判服务 有效保障 98% 5 5

生态效益指标 打击生态犯罪，维护生态秩序 有效维护 96% 10 10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
总分 100 99.87 优秀

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和省委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 ，如没有填无。

注：1.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、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 、社会资金等。

    2.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，满分为100分，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，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 （中央和省委巡视、各

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 ），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，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成本指标20分、产出指标40分、效益指标20分、满意度指标

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，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，但总分应为100分。

    3.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，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，对于定量指标，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；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

为：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合理填写完成比例。



2023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项目名称： 法庭运维费（本级）

主管部门： 永靖县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： 永靖县人民法院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

（万元）
全年预算数（万元） 全年执行数（万元） 执行率（%） 分值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40 40 40 100.00 10 1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40 40 40 100.00 -

其他资金 0.00 -

年度总体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省财政厅将运维经费下达到基层法院，我院将运维经费全

部用于基层法庭，各基层法庭不单独设账，做到专账专

用，并纳入年度部门决算，保障法庭履行审判执行等职

能，维护辖区的社会经济稳定

以上预期目标均完成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（权重） 指标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成本指标

经济成本指标

社会成本指标

生态环境成本指标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保障供暖面积 5530㎡ 5530㎡ 4.44 4.44

保障基层法庭个数 4个 4个 4.44 4.44

维修维护工作完成率 >=90% 98% 4.48 4.48

质量指标

法庭正常运转保障率 100.00% 100.00% 4.44 4.44

水电暖服务保障率 100.00% 100.00% 4.44 4.44

维修维护合格率 100% 100% 4.44 4.44

时效指标

法庭运维及时性 及时 及时 4.44 4.44

日常维护工作完成及时性 及时 及时 4.44 4.44

水电暖服务保障工作及时性 及时 及时 4.44 4.44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 有效保障审判服务 有效保障 100% 50 50

生态效益指标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
总分 100 100 优秀

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和省委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 ，如没有填无。

注：1.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、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 、社会资金等。

    2.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，满分为100分，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，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 （中央和省委巡视、各

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 ），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 ，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成本指标20分、产出指标40分、效益指标20分、满意度指标

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，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，但总分应为100分。

    3.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，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，对于定量指标，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；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

为：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合理填写完成比例。


